建筑垃圾管理制度
一、总则
本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建筑垃圾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 1462-2026）《长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等法规编制，用于项目建设施工及运营期间的垃圾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及监督管理，遵循源头减量、分类管理、资源化利用、无害处置、全程监管原则。
二、组织职责
建设单位负责建筑垃圾处置备案及运输单位选择；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垃圾分类收集与合规运输；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运营期垃圾分类管理、容器维护及日常清运协调；商户/租户负责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并配合管理工作。施工期设专职建筑垃圾管理员2名，运营期物业设垃圾分类督导员4名，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三、分类与配置
[bookmark: _GoBack]垃圾分为可回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厨余垃圾（绿色）、其他垃圾（灰色）、工程渣土及工程弃料六类。施工期在出入口、作业楼层、材料加工区、办公生活区及集中贮存点配置相应收集容器；运营期在各楼层公共区域、餐饮区、商业零售区、室外广场、主出入口、停车场及文化展示区按规范配置分类垃圾桶，室外垃圾桶间距80米，服务半径不超过70米，距建筑物保持8米以上缓冲距离。
四、收集贮存
施工期实行源头分类、日产日清、防尘密闭、禁止混放；运营期每日早晚各收集一次，餐饮区每日三次，不同类别垃圾分别收集严禁混装，垃圾收集点每日清洗消毒不少于2次（夏季3次）。地下设置集中垃圾转运站，距建筑外墙大于5米，地面硬化防渗处理，有害垃圾单独暂存隔离存放，周围设绿化隔离带，配备机械通风和除臭设施。
五、运输处置
委托具有建筑垃圾运输资质的单位清运，使用密闭式运输车辆防止沿途遗撒扬尘，避开交通高峰时段按指定路线运输，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可回收物交由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有害垃圾交由危险废物处理单位，厨余垃圾交由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其他垃圾送至生活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工程渣土用于工程回填或绿地覆土，工程弃料运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建设单位须向长春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垃圾处置备案，取得《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后方可运输处置。
六、台账监督
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账，记录垃圾产生日期时间、类别数量、清运单位车辆信息、处置去向接收单位及经办人签字。每月向属地城管部门报送清运统计报表，每季度进行垃圾产生量分析，年度总结管理成效。物业负责日常监督检查，配合城管部门定期检查，对违规投放行为及时劝阻整改，建立奖惩机制。
七、应急与培训
节假日或大型活动期间临时增设大容量收集容器，设备故障时启动备用运输方案，极端天气加强巡查防止垃圾外溢，公共卫生事件按防疫要求增加消毒频次并设置专用废弃口罩收集容器。施工人员进场前、商户入驻前、物业人员定期接受垃圾分类培训并考核，主要出入口设置宣传展板，利用电子显示屏播放分类知识，发放指南手册并开展主题活动提高公众参与度。

